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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足領隊訓練證書課程  

1 課程目標  
 1.1 遠足領隊根據本會標準手冊界定，屬於專項督導員級別。   

 1.2 本課程是專為一些具備遠足經驗，而希望為其所屬團體帶領日間遠足活動的人

士而設；  

 1.3 具備「遠足領隊訓練證書」和持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認可的有效急救資格

的人士，可隨時向本會註冊(註冊條件請參閱：第八章  其他資格註冊 )，註冊後

在良好的天氣時，帶領人數不超過廿四名的隊員以小組形式，在指定的遠足山

徑(參閱 1.4)進行日間遠足活動，並可簽發本會的「登山證書」。   

*人手比例請參閱本手冊【附錄(二)遠足／露營活動人手比例】  

 1.4 指定的遠足山徑是指在郊野公園範圍內有明顯指示的山徑，例如：  

麥理浩徑、衛奕信徑、港島徑、鳳凰徑、家樂徑及自然教育徑。   

 

2 參加資格  
 2.1 年滿十八歲；  

 2.2 具備本會的「二級山藝訓練證書」或；  

 2.3 具備本會的「一級山藝訓練證書」，及有屬會的推薦信，以證明過去一年內有不

少於四次協助帶領遠足活動的經驗；(此類別的參加者須要在訓練課程前出席山

藝技巧工作坊。 工作坊內容由負責教練，根據學員的經驗而靈活地作增減，目

的為確保學員已具備基本的日間遠足的山藝技巧。) 

 

3 課程內容：  包括九小時理論  及  兩次日間遠足旅程  和  一次夜行連緊急露宿體驗  
 3.1 中國香港攀山及攀登總會的簡介、申請「登山證書」手續  

 3.2 無痕登山(Leave No Trace)理念的認識  

 3.3 重溫山藝技巧  

 3.4 遠足領隊裝備  

  � 領隊的裝備，種類、選擇與保養  

  � 個人及小組的日間遠足裝備重溫  

  � 領隊急救包  

 3.5 旅程策劃  

  � 整體旅程設計  

  � 安全管理及風險評估  

  � 緊急支援及應變程序  

 3.6 山野安全  

  � 山野意外成因、處理步驟及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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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緊急救援措施，求救及簡單的拯救技巧  

  � 傷者運送技巧  

 3.7 全球導航衛星系統(GNSS) 

  � 全球衛星定位儀 (GPS)的基本原理、優點和缺點  

  � GPS 或其他 GNSS 接受器(戶外用型號)的基本操作設定  

 3.8 領袖才能  

  � 領隊的法律責任  及  領導團隊的技巧及隊伍分工  

 3.9 認識及購買山野活動保險須知  

 

4 實習訓練  
 4.1 兩次日間遠足旅程  (每次路程不少於七公里及時間不少於六小時 )；及  

 4.2 一次夜行及緊急露宿體驗。   

(實習路程不少於七公里及時間不少於十小時) 

 4.3 教練在旅程中除實地教學外、應沿途協助學員和給予適當的回饋，完成後須與

學員進行檢討，總結當天的學習重點，分析當天已掌握或未掌握的技術，為下

次的旅程作準備；  

 4.4 重溫山藝技巧時著重了解學員的山野經驗，完成後須與學員進行檢討，分析及

給予適當的回饋。   

 

5 評審方法  
 5.1 理論試  

  � 以筆試及口試形式進行；  

 5.2 實習試  

  � 教練在整個課程進行中，連續地觀察學員的表現；並在最後一次旅程時，以
模擬小組領隊形式進行，途中作出最後評估。  評審時著重學員對山藝技巧

的掌握、旅程前的準備、照顧他人及處理意外事故的能力。   

  � 學員需完成訓練課程後，方可參加評審。   

 

6 課程安排  
 6.1 訓練課程須由本會註冊認可的二級山藝教練或以上資格人士負責教授；  

 6.2 訓練課程的教練與學員比例最多二十四人。   

詳情參閱本手冊【第十章  教練與學員比例】；  

 6.3 課程開始前，負責的教練須安排會議予各助教，詳述課程的安排、教授的重點、

安全的措施與及各人的責任及分工；  

 6.4 開辦課程之程序、守則及責任，請參閱本手冊【第九章  教練守則，第 4 點  開

辦課程之程序、守則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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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註冊  
 請參閱本手冊【第八章其他資格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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